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 

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尤振专审字[2024]第 0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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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 

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尤振审字[2024]第0108号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博创”）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年 4月 26 日出具了尤振审字[2024]第 0307号带

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要

求，我们就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年度的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 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的具体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八)、附注十一(二)、2、附注十三(七)、2 所述，中嘉博创与

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原股东因业绩补偿或调整的

方案多次协商未果后，原股东提起仲裁，进而导致中嘉博创对嘉华信息失去控制。嘉

华信息失控后，中嘉博创针对嘉华信息原股东的仲裁请求，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反

请求，相关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嘉博创 2021年对嘉华信息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12.36 亿元；该笔投资款还原并计提减值准备后账面价

值 2.44 亿元，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2022 年嘉华信息仍处于失控状态，

由于该事项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存在影响，且后续的仲裁裁决结果、裁决执行情况

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需要对中嘉博

创上述会计处理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二、 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况 

（一）(2023)京仲裁字第 2564 号《裁决书》事项 

2023年 9月 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就上述仲裁案件出具了(2023)京仲裁字第 2564

号《裁决书》（以下简称“2564 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刘英魁等方与中嘉博

创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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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债务和解协议》解除；（2）中嘉博创向刘英魁返还

嘉华信息 55%的股权、向嘉语春华返还嘉华信息 35%的股权、向嘉惠秋实返还嘉华信息

10%的股权”；（3）中嘉博创向刘英魁支付违约金 25,850,000元、向嘉语春华支付违约

金 16,450,000 元、向嘉惠秋实支付违约金 4,700,000 元；(4)中嘉博创向刘英魁支付

已缴纳税款的损失 13,840,979.38 元、向嘉语春华支付已缴纳税款的损失

51,958,501.09元、向嘉惠秋实支付已缴纳税款的损失 14,200,519.53 元等”。 

基于 2564号《裁决书》的裁决结果，嘉华信息失控事项已完结。中嘉博创依据上

述裁决进行了会计处理。 

（二）申请撤销仲裁的影响 

中嘉博创于 2023年 12月 20日依法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

申请，请求裁定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3）京仲裁字第 2564号裁决书，目前

尚未判决。 

根据《仲裁法》规定，除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外，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主

要有以下六种情形： 

1.没有仲裁协议的; 

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5.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根据《2023 北京金融法院涉金融仲裁司法审查白皮书》，2023 年申请撤销仲裁裁

决的 246个案件中，1 件被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撤销率为 0.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国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2021）年显示：

北京四中院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共收案 2192件，其中申请撤销仲

裁裁决案件 1483件，最终裁定撤销仲裁裁决共 4件，撤销率为 0.3%。 

对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主要是进行程序性和形式性审查，不对实体内容进行审

查，综合判断撤销仲裁裁决的概率较低。 















 

 

 

 

 



 




